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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B0_E4_BA_A7_E4_c67_491501.htm 2006年1月17日，建

设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

关于规范与银行信贷业务相关的房地产抵押估价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建住房[2006]8号）（以下简称《通知》），《

房地产抵押估价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作为附件

同时发布，并将于2006年3月1日实施。《意见》的最大意义

在于对房地产抵押价值做出了明确的定义，为房地产抵押估

价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将笔者对该定义内涵的理解以及定

义中存在的矛盾问题进行简单分析，并提出修正建议。 一、

抵押价值涵义的变化 对房地产抵押价值定义的界定一直是房

地产估价理论中存在争议的问题之一。有观点认为房地产抵

押价值是房地产在抵押权实现时的价值，有观点认为房地产

抵押价值是房地产在抵押权设定时的价值。 中国房地产估价

师执业资格考试教材《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中在关于抵

押价值的定义分析[1]中，首先对房地产抵押价值的理论定义

进行了分析，即房地产抵押价值是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人不

履行债务时，拍卖、变卖抵押房地产最可能所得的价款或者

抵押房地产折价的价值扣除优先受偿的款额后的余额。进一

步又从估价实务的角度出发，将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中的抵

押价值定义为拟抵押房地产在委托估价时的公开市场价值扣

除法定优先受偿的款额后的余额。将法定优先受偿款额的范

围界定为划拨土地使用权应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发包

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价款、已担保债权数额等，但不包



括强制执行费用。 国标《房地产估价规范》中尽管未对抵押

价值进行明确定义，但是其解释基本是采用了中国房地产估

价师执业资格考试教材《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的理论基

础。其中第6.4.3款规定，房地产抵押价值应是以抵押方式将

房地产作为债权担保时的价值。第6.4.2款规定，房地产抵押

价值评估，应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可参照设定抵押权时

的类似房地产的正常市场价格进行，但应在估价报告中说明

未来市场变化风险和短期强制处分等因素对抵押价值的影响

。一直以来，在房地产抵押估价中，估价师也一直是采用上

述理论为基础的，只对设定抵押权时的市场价格进行反映。 

《意见》对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房地产抵押

价值为房地产在估价时点的市场价值，等于假定未设立法定

优先受偿权利下的市场价值减去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

先受偿款。而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时点实现抵押

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

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建筑工程价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面将对该定义进行深入的剖

析。 《意见》中对房地产抵押价值的定义与《意见》（征求

意见稿）中的定义也存在不同，《意见》（征求意见稿）中

的定义为：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拟抵押房地产或者抵押房地产

的市场价值扣除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额后的

剩余价值。法定优先受偿款额是指假设在估价时点实现抵押

权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优先于本息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

包括划拨土地使用权应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发包人拖

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价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

他法定优先受偿权。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即使是占主导



地位的房地产估价理论界，对抵押价值的定义也一直是在不

断的讨论研究中，而对抵押价值定义的统一与规范，是指导

房地产抵押估价的重要前提。 二、市场价值定义的理解 市场

价值的定义很多，但“市场价值来源于市场参与者的共同的

价值判断”这一观点已得到普遍的认同。如果买卖双方是理

性的，掌握充分的信息并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假

设双方均未受到不当的胁迫，则市场价值是某一特定的房地

产权利在公平交易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已经停留了一段合理

的时间后，最可能实现的价格，无论该价格是以现金、现金

等价物还是其他明确界定的交易方式表示[2]。 从上面的定义

中可以看出，所谓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是具备如下条件的房地

产及其价值的表现形式： （1）房地产具有确定的权利状态

； （2）市场价值是在公平交易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形成中

； （3）市场价值需要一段合理的议价时间； （4）市场价值

是最可能实现的价格。 三、法定优先受偿权涵义的分析 《意

见》将法定优先受偿款定义为假定在估价时点实现抵押权时

，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

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价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

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将“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价款

和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作为法定优先受偿权，没有任何

疑义。那么什么是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权呢？我们有必要进一

步分析优先受偿权的定义。 《 意见》对法定优先受偿权的定

义是指假定在估价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

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如何理解“假定在估价时点实现抵押

权”？首先说明了优先受偿权存在的时点是估价时点时，而

不是在任何其他的时点。其次说明了优先受偿权是在假设抵



押权实现的条件下存在的。所谓抵押权实现是指债务履行期

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

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3]。处分抵押房地产所得

金额依下列顺序分配：支付处分抵押房地产的费用；抵押房

地产应缴纳的各种税金；偿还抵押债权本息及支付违约金；

赔偿由债务人违反合同而对抵押权人造成的伤害；剩余金额

交换抵押人。处分抵押房地产所得金额不足以支付债务和违

约金、赔偿金时，抵押权人有权向债务人追索不足部分[4]。

根据这些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除了发包人

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价款和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外还包

括支付处分抵押房地产的费用和抵押房地产应缴纳的各种税

金，而这两项权利的优先受偿顺序要比已抵押担保债权在受

偿顺序上还要优先。 1、处分抵押房地产的费用 处分抵押房

地产的费用因采取的处分方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情况

下，抵押物的处置都需要经过司法程序，这个过程中的费用

可统称为诉讼费用。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及补充

规定，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主要有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

行费，另外还有执行中的实际支出费用，包括人民法院执行

人员异地执行本案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标准支出的差旅费用

，有人民法院或人民法院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进行的与本案

有关的勘验、鉴定、评估、拍卖、仓储、保管、运输等实际

支出费用。另外，诉讼费用还包括抵押权人支出的律师费用

等。 2、处分抵押房地产应缴纳的税费 处分抵押房地产应缴

纳的税费是指抵押权人依照法律规定处置抵押房地产，应该

由债务人或抵押人支付的相关交易税金及费用。主要包括营

业税金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交易费等。另外，如



果在建工程存在应缴而未缴的各种政府行政事业性及资源性

收费等，在处置抵押在建工程时，应当按照规定予以补缴，

这些费用也构成在建工程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权。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